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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部门发布了以下内容: 

 

员工新冠肺炎检测费用相关 - 进一步费用减免的修订规则 

 《2021 年所得税规则 (员工新冠肺炎检测费用相关的费用

减免) 》（“2021 规则”）提供居民雇主进一步减免雇员

所产生的新冠肺炎检验测试费用。雇主需保留由马来西亚

医学委员会或马来西亚境外注册的医生所签发相关收据和

的证明。 

《2022 年所得税修订规则（员工新冠肺炎检测费用相关的

费用减免）》（“2022 修订规则”）扩大可接受证明文件

的清单，即包括马来西亚卫生部所发布的《新冠肺炎管理

指南 2020 年第 5 条》中 “进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的

实验室名单” 内的医疗机构为所发出的新冠肺炎检验测试收

据及结果。 

上述修订规则也澄清雇员在马来西亚境外进行新冠肺炎检验测试，马来西亚境外注册医生所签发的收据及

证明也将适用。 

2022 修订规则于 2021 课税年生效。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税务局根据《1967 年所得税法令》第 109 条款及第 109B 条款特许提交

和汇出小额定期交易的预扣税 

马来西亚税务局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已发布媒体声明 (仅提供马来文版本) 正式宣布授予的特许权。 详情

请参阅毕马威《2022 年 9 月马来西亚税务发展》。 

以下是与毕马威《2022 年 9 月马来西亚税务发展》相比的显著要点: 

• 本年度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支付于非居民的款项所向马来西亚税务局提交和汇出的预扣税的截止日

期应为本年度的 12 月 31 日（而非 12 月 30 日）。 

• 预扣税表格（表格 CP 37 / CP37D）中的“付款/贷记日期”应填写 6 月 30 日或 12 月 31 日，具体取

决于向非居民付款的期限。 

媒体声明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2569/PUA%20404%20(202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12569/PUA%20404%20(202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2679/PUA291.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2679/PUA291.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www.hasil.gov.my/media/azpnj0g3/20220927-kenyataan-media-hasil-penangguhan-pengemukaan-borang-dan-bayaran-cukai-pegangan-bernilai-kecil.pdf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my/pdf/monthly-tax-development-09092022.pdf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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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生产晚期资产的石油及天然气公司的预算提案  

以吸引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对晚期资产项目的投资与创业为主的 2022 年预算提案已生效： 

法律通知命令 税务优惠 

《2022 年石油（所得税）规则（加速资本津

贴）（生产晚期资产的分成合同）》 
加速资本津贴 –初始津贴 - 20% / 年度津贴- 40% 

《2022 年石油（所得税）豁免规则》 石油所得税税率 - 25% 

《2022 年石油（所得税）条例 (所得税) (石油或

天然气田停用活动的调整后损失) (生产晚年资产

的分成合同) 》 

停用活动所转结的损失可用来抵扣连续前两个课

税年的收入  

 
上述税务优惠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并适用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签署的晚期

资产分成合同。 

规则，命令及条例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4456/PUA301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4456/PUA301_202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44393/PUA%20302.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1985/PUA%2030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1985/PUA%20303.pdf
https://lom.agc.gov.my/ilims/upload/portal/akta/outputp/1731985/PUA%20303.pdf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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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预混饮料的国内税   

含糖饮料的国内税扩展至预混制品的拟议已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立法，并发布了下列法令： 

• 《 2022 年国内税（修正）法令》 
• 《2022 年国内税（豁免）（修正）（第 2 号）法令》 
• 《2022 年国内税（许可豁免）（修正）法令》 
• 《2022 年国内税（预混制品）（付款）法令》 

该国内税为每 100 克 0.47 马币。这包括下列关税代码目

（其中的子目）和门槛： 

• 18.06 目（有关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的食品） 
• 19.01 目（有关麦芽精；细粉、粗粒、粗粉、淀粉或麦芽精制成的食品） 
• 21.01 目（有关咖啡、茶的提取物、香精和浓缩物） 
• 21.06 目（有关其他食料） 

该含糖量超过 33.3 克/ 100 克。 

随着国内税的扩大，有关的进口商和制造商必需确保申请注册相关的许可证，遵守合规义务，缴纳税款并

与客户进行充分的沟通。 

法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type=pua&no=P.U.%20(A)%20287/2022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type=pua&no=P.U.%20(A)%20288/2022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type=pua&no=P.U.%20(A)%20289/2022
https://lom.agc.gov.my/act-view.php?type=pua&no=P.U.%20(A)%20290/2022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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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税政策 2/2022》–在马泰联合开发区内运营的公司的全面服务税豁免以及

退税 

自 2022 年 8 月 15 日起，财政部长根据 《2018 年服务税法》第 34(3)(b)段提供在马泰联合开发区内运营

的公司可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为所获得的应税服务的服务税申请退税。其中包括以下条件： 

• 所获得的服务必须完全使用于马泰联合开发区运营商的官方目的，并且必须是马泰联合开发区日常运

营中的主要和重要元素。 
• 出于控制与监控目的，马泰联合开发区运营商必须作出相关声明，并且马泰联管机构必须核实该服务

完全使用于马泰联合开发区运营商的官方目的。 
• 该马泰联合开发区运营商已为该服务付款。 
• 退税申请必须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即按季度）向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署长提出，并且不迟于季度结束

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署长所指定的任何其他条件与程序。 

外国注册人向马泰联管机构和马泰联合开发区运营商所提

供的进口应税服务和数码服务不享有服务税豁免。 

与上所述，之前《服务税政策 1/2021》所提供的豁免将适

用至 2022 年 8 月 14 日。 

服务税政策的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 - MySST（服务税政策）  

 

 

 

 

延长《自愿申报与特赦计划》第 2 阶段的付款期限 

《自愿申报与特赦计划》第 2 阶段的付款期限已延长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请注意这适用于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所提出的申请。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 - MySST（公告） 

 

数码平台服务供应商的旅游税注册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公布数码平台服务供应商的旅游税注册生效日期将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开始。因此，

在线注册的网站也已上线，可点此进入。 

鉴于生效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对在线预订马来西亚的住宿场所征收旅游税，数码平台服务供应商必需

确保其系统及文件已准备就绪，以每房每晚 10 令吉的税率向游客征收旅游税（不包括马来西亚公民和在

马来西亚永久居住的游客）。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 - MyTTx（公告） 

 

http://mysst.customs.gov.my/TaxPolicy
http://mysst.customs.gov.my/News#section15
https://ttx07.customs.gov.my/apply/ttx01A
https://www.myttx.customs.gov.my/wp-content/uploads/2022/09/ANNOUNCEMENT-DPSP-REGISTRATION-30SEP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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